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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畅通二环（四里河路-合武铁路）工程竣工自主验收意见 

2020 年 10 月 15 日，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合肥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公告》，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进行合肥市畅通二环（四里

河路-合武铁路）工程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自主验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意见等文件的要求，验收工作组对项目

现场进行了详细检查，并审查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经认真讨论

后，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合肥市畅通二环（四里河路-合武铁路）工程，呈东西走向，道路全长 2.686km，

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双向 6 车道，地面道路设计时速为 60km/h，高架设计

时速为 80km/h，辅道设计时速为 40km/h。西二环路～淮北路西段规划红线宽 

70 米，淮北路西～合武铁路段规划红线宽 60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本项目建

设内容主要有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排水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

程等。 

项目前期环评审批手续完善，由天津市五洲华风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8年 11月 2日通过了合肥市环保局，环建审〔2018〕

100 号。 

本项目于 2019 年 3 月 16 日开工建设，2020 年 9 月 3 日建成通车。安徽云

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本次自主验收范

围为合肥市畅通二环（四里河路-合武铁路）工程的水、大气、噪声和固体废弃

物等环境保护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本项目施工过程基本做到按施工图进行，无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废水 

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外排；施工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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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经沉淀池等处理后进行重复利用，不外排；营运期路面雨水集中排放至市

政雨水管网。 

2、废气 

施工期施工场地周围设置了围挡；施工期间洒水车经常对施工场地和运输

路面进行洒水；物料的运输和堆放采取篷布遮盖等防尘措施；车行道路和施工

便道进行了硬化，对散装物料设置了材料棚；在城市城区进行建设施工时，按

规定使用了商品混凝土。营运期加强了道路管理、路面养护以及道路两侧绿化。 

3、噪声 

施工期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采用了效率高噪声低的机械设备，正确使用

同时加强了机械设备的维修养护；推土机、挖土机等强噪声源设备的操作人员

配备了耳塞等；施工时设置了封闭的护围结构和移动式声屏障，减少了施工噪

声对环境敏感点的影响，同时也确保了安全。营运期加强了交通管理和路面养

护，维持路面平整，设置限速和禁鸣等标志，加强了道路沿线的绿化。 

4、固体废物 

施工期产生桥梁桩基出渣和建筑垃圾尽可能进行了回用，不能回用的运至

市容局渣土办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理场，严禁乱丢乱弃；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严禁乱丢乱弃；设置了临时堆渣场，

集中堆存，避免随意堆存。营运期由环卫工人和清洁车辆定期清理公路上的固

体废物。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施工期的生活污水收集经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不外排，施工冲洗废水经沉淀后进行重复利用，不外排，营运期的污水排入污

水管网。本项目施工期未对沿线水体产生明显不利影响，未对周围水环境造成

污染，对水环境影响较小。本项目营运期对水体产生影响主要来自暴雨冲刷路

面，形成地面径流污染水体，路面雨水集中排放至道路两侧的市政雨水管网，

因此本项目运营期对水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通过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使施工过程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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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营运期通过实施道路管理、路面养护和道路两侧绿化，使道路运营对周

边空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明显降低。 

3、噪声 

施工期---通过实施一系列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施工噪声污染投诉。

营运期---环评报告书中提出本项目道路两侧有有 13 处声环境敏感点，分别为 7

处居住区、3 处办公区、1 处康复中心、1 处科研单位和 1 处机关单位。经本次

验收现场调查核实，其中的 3 处办公区、1 处科研单位和 1 处机关单位位于验

收调查范围内但不作为本次验收调查重点，合并相邻 2 处声环境敏感点，无新

增敏感点。因此本次验收调查确定的声环境敏感点为 6 处。安徽世环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受验收调查单位委托，对噪声影响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碧

水源、湖畔家园、安徽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中国铁建国际城、大三景小区、

京福花园·米兰苑第一排测点昼夜间噪声均能满足昼间 60dB(A)、夜间 50 dB(A)

的标准要求，并同时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

根据监测结果，必要时根据敏感点公众要求申请资金强化降噪措施。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不设取、弃土场，多余弃土运往指定地点；施工期产生桥梁桩基出

渣和建筑垃圾尽可能进行了回用，其他均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和处理，本项目

未发生因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乱堆乱放而产生的纠纷或事故。本项目运营期固体

废物由环卫工人和清洁车辆定期清理，不会对环境产生不良的影响。 

五、验收结论 

经现场查验，本建设项目环评手续齐备，水、大气、噪声和固废等环境保

护设施基本按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评批复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经查

验基本合格，其防治污染能力基本适应主体工程的需要，具备环境保护设施验

收的条件。经审议，验收工作组同意通过该项目水、大气、噪声和固废等环境

保护设施验收。 

六、建议和要求 

1、建设单位应加强对公路排水设施的检查和维护，确保项目营运期公路排

水不会对沿线居民产生大的不利影响；加强对沿线绿化工程的养护，切实保障

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 






